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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民养老发〔2021〕14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

“老吾老计划”工作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性作用，增强家庭照护能力，完善社会

养老服务体系，本市已连续开展四批“老吾老计划——家庭照护能

力提升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老吾老计划”）试点工作，取得良好效

果。根据《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》第四十三条，“为本市失能老年

人的家庭照顾者提供照护知识与技能培训”要求，市民政局决定继

续开展 2021年度“老吾老计划”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依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及服务机构，采用多种方式为失能老人

家庭照护提供持续性支持服务，缓解此类家庭的照护压力，并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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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工作模式。

二、项目范围

结合四批试点单位的评估情况，并经各区推荐，2021年度工

作在本市 75个街镇开展。项目实施主体由各街镇根据相关要求选

择专业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承担。

三、项目周期

2021年度“老吾老计划”项目时间为2021年4月1日至2021
年 12月 31日。

四、服务内容

1.以照护服务为核心内容，为社区轻度失能老人及其家属提供

家庭照护能力提升辅导，服务对象不少于 200人，可采用小组或小

班的形式，每组（班）不超过 20人，授课时间不少于 5课时。

2.以健康养护、心理疏导为核心内容，搭建自我预防照护体系，

为社区潜在被照护对象开展照护实训，服务对象不少于 40人。指

导培训不少于 10课时。

以上两点涉及的集中授课与实际操作课程，在心理辅导、照护

技巧、康复技巧、健康管理等课程基础上适当扩大课程设置范围，

优化课件内容，根据服务对象特点相应增加疾病防控知识、危机干

预以及涉老家庭相关消防安全常识等方面的教学内容。对潜在被照

护对象及其家属开展心理减压、健康风险防范等课程与服务。

3.对困难家庭提供居家照护入户指导服务不少于 30户，每次

入户指导时间不少于 1小时，每户指导次数不少于 10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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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户指导科目内容与集中授课、实际操作科目内容相结合，评

估家庭的服务需求，根据评估结论提供相应的个案服务。

五、承接机构要求

1.资质要求。承接机构需具备专业照护能力，必须具备相关营

业执照、执业许可，确保其服务经营和设施运行为依规合法。

2.设施要求。承接机构在服务落地社区须有相关养老服务设施

正在运营（长者照护之家、日间服务中心等），以此作为服务输出

基地开展“老吾老计划”。

3.人员要求。实施团队应由有资质的专业社工（社工师或社工

助理）、心理咨询师、康复师、营养师、养老护理员、医务人员等

组成，每类工种不得少于 1人。

4.落地要求。承接机构须在落地街镇的指导下，开展“老吾老

计划”。项目的服务计划需符合落地社区的实际情况，并且能协助

社区完善非正式照护体系建设，提升社区家庭照护能力。

六、资金支持

市级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共安排 600万元支持 2021年度“老

吾老计划”工作，给予每个街镇 8万元，主要用于项目的开展、组

织实施工作。鼓励各区通过财政资金、社会捐助资金、公益基金等

1:1配套对项目提供资金保障。各区应及时将资金下拨到相关街镇，

并严格执行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有关规定，加强监管，专款专

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资金使用公开透明。

七、责任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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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政局指导项目的开展，各区民政局与相关街镇负责和指导

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。各区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认真指导项目街

镇落实工作要求，做实服务内容，扩大项目覆盖面。

市民政局负责项目的管理和验收，对项目的开展情况、培训进

度进行跟踪检查，对项目实施质量、效果进行实时评价与督导。

各项目承接机构要制定项目实施与教学计划，结合上海市老年

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工作筛查入户指导服务对象，及时提供相应服务。

根据工作实际开展情况可适当扩大入户指导范围，增加入户指导服

务人次。

（此文公开发布）

2021年 6月 8日

（联系人：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 薛文俊，1348287956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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